
 

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提高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保证正常运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及投资活动积极拓展不

受影响的前提下，拟将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由不超过3亿元提高为

不超过5亿元，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将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增

加现金管理收益，获取更高的投资回报。本次提高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

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

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额度提高为不超过5亿元（其中闲置的超募资金不超过3亿元，自有资金不

超过2亿元）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

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此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财务报表能

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

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 

三、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延期履行购买公司股票计划的独

立意见 

通过认真审议《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延期履行购买公司股票



计划的议案》，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原购买股票计划因公司定期报

告窗口期及计划实施的相关产品政策发生变化，无法顺利实施，需延期履行，该

延期履行方案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金炳荣     孙佩学     毛一平 

 

日期：2018 年 1 月 15 日 




